本府及所屬退休金專戶開立流程及注意事項
109/10/07
【注意事項】
1、 一旦開立專戶，新制、舊制都要專戶
2、 專戶只能放退休金、遺屬金等退撫給與（退撫法法定範圍），三節、年終非退撫給與不能入專戶，僅能各機關改由不劃線支票辦理發放。
【申辦方式】
1、 人事詳填並開立「證明書」（如開戶及撥款流程附錄1之資料）
2、 請當事人於「專戶注意事項」（如開戶及撥款流程附錄2之資料）詳閱後親簽，並於注意事項的「開戶流程」部份註明「臺灣銀行」
3、 帶證明書、專戶注意事項、有照片的雙證件（身份證一定要）、印章等，到台銀辦理，台銀會給「舊制專戶存摺及新制專戶存摺」
4、 注意：新舊制退撫給與專戶，要分別開立及填寫注意事項
【舊制專戶】
提供以下資料給縣府：
1、 舊制專戶存摺影本。
2、 退撫給與自哪個月份起改入專戶。
3、 發放金額。
4、 於每月23日前，提供核章發放清冊掃描檔給縣府。
5、 注意：
（1）發放清冊的帳戶要填縣府專戶的帳戶（004  018001006637），不是退休人員的存摺帳戶。
（2）要提醒會計人員，付款憑單要開花蓮縣政府的專戶（004  018001006637）
【新制專戶】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填寫資料卡（自退休），黏貼新制專戶存摺影本，並核蓋「與正本相符+人事職章」。
2、 檢附資料卡發文基管會（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地址：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號）即可。
